
華梵大學 教務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98學年第2學期「共伴學習小饅頭」實施辦法

一、「共伴學習小饅頭」的意義：

古人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透過同學間的引導分享、交流討論，可提昇彼此的學習效能、增進情誼、強化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的能力。英文「mentor」意為良師益友，學資中心取其中文諧音名為「小饅頭」，希望鼓勵同學們藉由共伴學習，開拓視野、完善知識結構。
共伴學習小饅頭的任務定位在共伴學習引導。透過遴選班級中熱心助人且學習優異的同學擔任小饅頭，每位饅頭以群組經營的方式帶領3～5位需要共學引導的同學作為學習拍檔。有別於教學助理（TA）針對單一學科提供的課後輔導服務，小饅頭以同儕的身份提供同學在學習上的引導，他可以是幫忙解決課業問題的小老師、也可以是提供有效建議的學習小顧問，或者是帶領同學克服學習困難的好友。
學資中心提供獎勵金，鼓勵小饅頭們將自己成功的學習經驗轉化成助人學習的行動，依照個人的創意、經驗提供拍檔(組員)們學習上可能的協助與引導，成為同儕夥伴在學習與生活中的良師益友。同時藉由推廣共伴學習團體，營造出校內讀書學習的新風氣。
二、實施辦法：
（一）「共伴學習小饅頭」主要以班級為單位，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一到四年級的同學。申請通過「共伴學習小饅頭」之小組可領取獎勵金3000元，確實執行共伴學習活動內容之小饅頭可於學期活動結束時獲頒獎勵金7000元。期末依據各組執行紀錄與回饋單繳交狀況、出勤狀況..等，表現優異之小組，將另行給予獎勵金或獎品以茲獎勵。
★我要當小饅頭：
A類別：1.申請資格：(1)大學部一到四年級，每班學期成績前10名者可申請擔任。請填具小饅頭申請表，並附上學期成績証明。
(2)大學部一到四年級，每班成績第11名至第15名，具有高度服務熱忱之同學，可由班級導師推薦擔任。除小饅頭申請表、上學期成績證明外，另附導師推薦函。
(3)班級人數未滿45人，名次依比例調整計算。
2.共伴對象：同班同學（同年雙班者，亦可通融）。
B類別：1.申請資格：(1)大學部一到四年級，具有專業證照（電腦、語言、管理、網頁設計…等）、學業相關知識（寫作、繪圖技法、設計…等）表現優異之同學，可由班級導師推薦擔任。除小饅頭申請表，另附相關證明或導師推薦函。
(2)已擔任課程TA者，不得申請組成同科目之共伴學習小組。
2.共伴對象：可含括大學部一到四年級各級別之同學。
★我想當學習拍檔：
申請資格：想找人作伴讀書、學習，或想學習特殊專長之大學部一到四年級同學，請填具學習拍檔申請表。
★共伴學習小組（一位小饅頭＋3～5學習拍檔）請自行配對。
一位小饅頭原則上只能帶領一組共伴學習小組，學習拍檔亦僅限參加一組共伴學習小組。
（二）執行記錄繳交：
1.各組每週應填寫一份「活動簽到單」，作為當週聚會出席之依據。
2.各組小饅頭應每兩週填寫一份「執行記錄」，觀察並記錄同組學習拍檔的狀況、檢視活動執行的內容，並於必要時做調整。
3.各組每一位學習拍檔，每一週應填寫一份「學習回饋單」，回饋自己一週參與共伴學習活動的心得，拍檔每週完成學習回饋單後，請自行交給導師查閱簽章後，再交由小饅頭彙整。
4. 執行記錄與學習回饋單每兩週由各組小饅頭彙整後，請班級導師查閱簽章，再繳交至教務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五明樓二樓）。
（三）特別注意事項
1.小饅頭未依規定填寫執行記錄累計達三次(含)以上者，將通知導師並進行約談，未能配合改善者則取消獎勵金資格。
2.小饅頭有義務督導學習拍檔準時填寫學習回饋單。學習拍檔未依規定填寫學習回饋單達三次(含)以上者，將通知導師並進行約談。
3.學資中心將不定時進行「共伴學習小組」的活動實地訪視，三次抽檢缺席者，將取消小饅頭獎勵金資格。
4.共伴學習小組需於學期末規定期限內完成期末成果報告書，未依規定繳交之小組，講取消獎勵金資格。
5.學資中心每學期期中舉辦小饅頭座談，期末邀請小饅頭與學習拍檔舉辦聯誼餐會，鼓勵小饅頭的熱心付出並肯定學習拍檔們的積極進取。
三、附件表單
（一）共伴學習小饅頭申請流程簡圖
（二）982「共伴學習小饅頭活動」小饅頭申請表
（三）982「共伴學習小饅頭活動」小饅頭導師推薦函
（四）982「共伴學習小饅頭活動」學習拍檔申請表
（五）982「共伴學習小饅頭活動」共伴學習小組成員彙整表
四、承辦洽詢
    教務處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五明樓二樓）
    楊秋滿小姐（分機2251）、許馨元小姐（分機2252）
    學資中心網址 http://www.hfu.edu.tw/~cslr/


